
三星财险航空运输货物保险-航空运输一切险 产品说明书 

 

【适用条款】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航空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注 册 号】H00004531612017032337531 

【保险责任】 

被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本保险按保险单上订明承保险别的条款负赔偿责任。 

1．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雷电、火灾或爆炸或由于飞机遭受恶劣气候或其它危难

事故而被抛弃，或由于飞机遭受碰撞、倾覆、坠落或失踪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2．被保险人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的货物采取抢救，防止或减少货损的措施而支付的

合理费用，但以不超过该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 

3. 被保险货物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保险期间】 

（一）本保险负“仓至仓”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

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运输工具有内，直到该项货物运达保险单所载

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它储存

处所为止。如未运抵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被保险货物在最后卸载地卸离飞机后满三十

天为止。如在上述三十天内被保险的货物需转送到非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时，则以该项货

物开始转运时终止。  

（二）由于被保险人无法控制的运输延迟、绕道、被迫卸货、重新装载、转载或承运人

运用运输契约赋予的权限所作的任何航行上的变更或终止运输契约。致使被保险货物运到非

保险单所载目的地时，在被保险人及时将获知的情况通知保险人，并在必要时加交保险费的

情况下，本保险仍继续有效，保险责任按下述规定终止：  

1．被保险货物如在非保险单所载目的地出售，保险责任至交货时为止，但不论任何情

况，均以被保险的货物在卸载地卸离飞机后满三十天为止。 

2．被保险货物在上述三十天期限内继续运往保险单所载原目的地或其它目的地时，保

险责任仍按上述第（一）款的规定终止。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责任免除 

本保险对下列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  

（二）属于发货人责任所引起的损失。 

（三）保险责任开始前，被保险货物已存在的品质不良或数量短差所造成的损失。 



（四）被保险货物的自然损耗、本质缺陷、特性以及市价跌落、运输延迟所引起的损失

或费用。 

（五）本公司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和货物运输罢工险条款规定的责任范围和除外

责任。  

 其他免除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保险合同的其他责任免除约定，详见条款中相关黑体加粗的

内容。 

【保单预期利益】 

本产品不涉及。 

【其他说明】  

本产品所适用的附加条款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